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
營養科系學生實習合約書
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(以下簡稱甲方)為同意        大學(以下簡稱乙方)學生          (附名冊)，在甲方實習，經雙方議定條款如下:

1、 實習期間自民國 112年 06 月 26 日 起至112年 09 月 08日止，共計54天(432小時)。課程內容包括:臨床營養實習3學分(216小時)、膳食管理2學分（144小時）、社區營養實習1學分（72小時）。
2、 學生來院實習前，應提出有效期限內健康檢查證明、新冠肺炎疫苗注射證明三劑、實習期間投保證明。
3、 實習學生在甲方實習期間，乙方應按實習生人數，於實習結束前繳交實習費予甲方（每期每人新台幣6,000元），做為實習指導、教材使用..等費用。
4、 於實習期間，甲方營養部門負責一切有關實習指導事宜，並充分提供實習場所及設備供實習生學習，乙方應有專人負責有關實習學生之協調聯繫事宜。
5、 甲方營養師有義務依實習課程指導及評核乙方學生，在實習期間安排實習座談，並有雙向回饋的機制。
6、 實習期間，乙方實習學生住宿、膳食、交通及疾病治療或其他生活必需事情項一概由乙方學生自理，甲方得酌情予以協助。
7、 實習期間，為顧及乙方實習學生安全，學生應遵照甲方規定之操作方法及防護規則，若遭危急之傷害時，應遵照甲方規定處理。

8、 甲方營養部門依該單位合格實習教師人數，以1:4之師生比例，收訓實習學生之總人數。

9、 實習期間乙方學生應遵守甲方訂定之實習相關規範，並由甲方負責指導管理及督導考核。乙方得要求實習學生自律，如有行為不端，違反規定、不聽從甲方指導糾正者，甲方可視情節停止乙方學生之實習，並通知乙方做適當之議處。
10、 甲乙雙方因本合約作業，而獲得相關資料文件或未公開資訊，應負保密之責，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法規、醫療法令及相關法令，妥善保管並永久保密，違者應負相關法律責任，本約定於本合約期間及終止後仍繼續有效。
11、 乙方學生如有故意或過失致第三人或甲方權益，致甲方有財物或其他損失，乙方及乙方學生願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。
12、 乙方學生實習期滿，由甲方於一個月內核發實習成績證明單寄送乙方，作為考察成績之依據。
13、 本合約如有特殊因素導致雙方未能遵守與未盡事宜，得經甲乙雙方同意協調修訂。
14、 本合約正本兩份，由雙方各執一份為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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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 112    年   06   月   26   日
